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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7           证券简称：壹桥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5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说明的公告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2月16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中小板关注函【2017】第 54 号），公司董事会经详细自查，现对该关注函

所提出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截至2017年2月15日，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德群持有你公司股

份为24,985.45万股，占你公司总股本的26.23%，其中累计质押你公司股份为

24,943万股，占其所持你公司股份的99.83%。请你公司对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中的相关公告格式进行补充

披露，说明上述股东股份质押的资金用途。 

【回复】：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德群先生的股权质押情况及不存在平仓风险

的说明 

质押数量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德群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24,985.45 万股，其中已

质押股份 24,943.00万股，自公司上市以来，刘德群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

下： 

质押日期 
初始质押股份数量

（万股） 
质押股份用途 

是否已解

除质押 

2011年 2 月 28 日 1,200.00 

为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瓦房店支行的贷款进行质押

保证 

是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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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1月 25 日 1,550.00 
为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分行的贷款进行质押保证 
是 

2013年 1 月 23 日 1,000.00 
为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瓦房店支行的贷款进行质押保证 
是 

2013年 5 月 29 日 1,300.00 
为公司在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的

贷款进行质押保证 
是 

2013年 11月 11 日 1,200.00 
为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分行的贷款进行质押保证 
是 

2014年 6 月 17 日 2,100.16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连人民路

证券营业部 
是 

2014年 8 月 6 日 2,190.0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

回购 
是 

2015年 11月 3 日 5,780.00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

回购 
是 

2016 年 11 月 24 日 6,900.0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

押式回购 
否 

2016 年 12 月 08 日 2,303.0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

押式回购 
否 

2016年 12月 22 日 2,300.0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

押式回购 
是 

2017 年 1 月 18 日 9,683.0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

押式回购 
否 

2017 年 2 月 9 日 2,357.0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

押式回购 
否 

2017 年 2 月 10 日 3,700.0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

押式回购 
否 

截至目前，刘德群持有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24,943.00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 99.83%，占公司总股本的 26.19%。对于上述设定质押及解除质押的

情况，公司均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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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质押的资金用途 

壹桥股份自2016年确立了从传统海参养殖向互联网泛娱乐方向的战略转型

后，刘德群作为壹桥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由女儿刘

晓庆出任董事长，全面掌管实施公司战略转型。 

刘德群此次股权质押资金用途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为体现对壹桥股份战略转型的信心和支持，刘德群为壹桥股份提供 1 亿

元无偿借款。该项借款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根据壹桥股份未来发展和融资需求，不排除刘德群对公司战略转型

继续给予支持的可能。 

②刘德群曾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与他人合伙投资兴建休闲旅游度假项

目，该项目一期已经建成投入运营，并由专业团队进行经营管理，项目发展前景

良好。该项目为刘德群自有资金投资，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源的情形

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行为。刘德群自辞去壹桥股份董事长之后，致

力于发展休闲旅游度假项目，此次质押部分资金将用于该项目的扩建和配套设施

完善以及周边的产业整合。 

③其他个人投资以及支付质押融资利息及保证金。 

综上所述，刘德群个人资产配置合理，收入足以支付贷款利息和未来偿还

本金，不存在不能还款的情形，因此该部分质押式回购股票不存在被强制平仓的

风险。 

2、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范资金占用等方面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 

公司已制定了合理、科学、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采取了有效措施保

证内部控制制度得以严格执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中已明确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的审

批权限和审议程序，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进行

生产经营，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的情形。公司董事会下设审

计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

进行审查监督，保障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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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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